附件
永定区本级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目录清单(2026版)

	类型
	一级

项目
	二级

项目
	收费标准
	收费文件

（文号）
	定价部门
	行业

主管部门
	是否

涉企
	是否行政审批前置
	是否涉进出口环节
	备注

	交通服务收费
	一、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
	（一）具有自然垄断经营和公益性特征的停车场（库、泊位）收费
	1.永定区医院停车场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1）摩托车：免费。（2）其他机动车辆停放：1小时（含1小时）内免费；1小时以上2小时以内3元/辆·次；2小时后每超出1小时（超出部分不足1小时按1小时计算）加收1元；连续停放24小时累计收费不得高于15元；停车时间超过24小时的，重新按停放时间循环计费。

2.永定区中医院停车场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1）摩托车：免费。（2）小型车辆停放：1小时以内（含）免费，车辆实际停放时间超过免费停放时间的，免费停放时间计入停车计费时间；1小时以上2小时以内（含）收费3元/辆·次；2小时后每超出1小时加收1元（超出部分不足1小时按1小时计算）；连续停放24小时累计收费不得高于12元；停车时间超过24小时的，重新按停放时间循环计费；(3)中、大型车辆停放按照实际占用车位数收取相应停车费。
3.永定区湖雷镇中心卫生院停车场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 ：（1）摩托车：免费。（2）小型车辆停放：1小时以内（含）免费，车辆实际停放时间超过免费停放时间的，免费停放时间计入停车计费时间；1小时以上2小时以内（含）收费2元/辆·次；2小时后每超出1小时加收1元（超出部分不足1小时按1小时计算）；连续停放24小时累计收费不得高于10元；停车时间超过24小时的，重新按停放时间循环计费；(3)中、大型车辆停放按照实际占用车位数收取相应停车费。
4.永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停车场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1）摩托车：免费。（2）小型车辆停放：1小时以内（含）免费，车辆实际停放时间超过免费停放时间的，免费停放时间计入停车计费时间；1小时以上2小时以内（含）收费3元/辆·次；2小时后每超出1小时加收1元（超出部分不足1小时按1小时计算）；连续停放24小时累计收费不得高于12元；停车时间超过24小时的，重新按停放时间循环计费；(3)中、大型车辆停放按照实际占用车位数收取相应停车费。
5.永定土楼景区停车场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1）对送客和即开即停车辆免费；（2）15座以下（含15座）车辆10元/辆·次；(3)16座以上（含16座）车辆20元/辆·次。

6.永定区体育中心运动场地下室停车场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小型车（下同）1小时以内（含1小时）免费；1小时以上2小时以内（含2小时）3元/辆·次；2小时后每超出1小时加收1元（超出部分不足1小时按1小时计算）；连续停放24小时累计收费不得高于15元；停车时间超过24小时的，重新按停放时间循环计费；包月固定停放每月每辆收费260元。

7.永定区火车站停车场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1）摩托车：免费。（2）小型车辆停放：1小时以内（含）免费，车辆实际停放时间超过免费停放时间的，免费停放时间计入停车计费时间；1小时以上2小时以内（含）收费3元/辆·次；2小时后每超出1小时加收1元（超出部分不足1小时按1小时计算）；连续停放24小时累计收费不得高于12元；停车时间超过24小时的，重新按停放时间循环计费；(3)中、大型车辆停放按照实际占用车位数收取相应停车费。


	永发改价格〔2024〕9号

永发改价格

〔2025〕4号

永发改价格

〔2025〕8号

永发改价格

〔2025〕9号

永发改价格

〔2020〕20号

永发改价格

〔2022〕9号

永发改价格

〔2025〕13号
	价格主管部门
	区卫健、

文体旅游、城市管理部门
	否
	否
	否
	

	类型
	一级

项目
	二级

项目
	收费标准
	收费文件

（文号）
	定价部门
	行业

主管部门
	是否

涉企
	是否行政审批前置
	是否涉进出口环节
	备注

	交通服务收费
	一、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
	（二）政府全额投资建设的停车场（库、泊位）收费
	1.区高陂镇集镇停车场和省级小城镇建设公用停车场收费标准：（1）高陂镇集镇停车场（镇政府大院后）：小型车辆停放1小时以内（含1小时）免费；1小时以上2小时以内（含2小时）收费2元/辆·次；2小时后每超出1小时加收1元（超出部分不足1小时按1小时计算）；连续停放24小时累计收费不得高于10元；停车时间超过24小时的，重新按停放时间循环计费。包月固定停放每月每辆收费100元。

（2）高陂镇省级小城镇建设公用停车场（上洋村党群服务中心旁）：小型车辆停放1小时以内（含1小时）免费；1小时以上2小时以内（含2小时）收费2元/辆·次；2小时后每超出1小时加收1元（超出部分不足1小时按1小时计算）；连续停放24小时累计收费不得高于10元；停车时间超过24小时的，重新按停放时间循环计费。包月固定停放每月每辆收费200元。大型车辆停放1小时以内（含1小时）免费;1小时以上收费10元/辆·次；停车时间超过24小时的重新按停放时间循环计费。

2.城区老环卫站、体育路、老检察院、老公安局、老南市场、老开关厂、老汉剧团和寒陂下停车场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小型车辆停放0.5小时以内（含）免费,车辆实际停放时间超过免费停放时间的，免费停放时间计入停车计费时间；0.5小时以上2小时以内（含）收费3元/辆·次；2小时后每超出1小时加收1元（超出部分不足1小时按1小时计算）；连续停放24小时累计收费不得高于12元；停车时间超过24小时的，重新按停放时间循环计费；中、大型车辆停放按照实际占用车位数收取相应停车费。

3.城区老城关烟草站公共停车场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小型车辆停放0.5小时以内（含）免费，车辆实际停放时间超过免费停放时间的,免费停放时间计入停车计费时间；0.5小时以上2小时以内（含）收费3元/辆·次；2小时后每超出1小时加收1元（超出部分不足1小时按1小时计算）；连续停放24小时累计收费不得高于12元；停车时间超过24小时的，重新按停放时间循环计费；中、大型车辆停放按照实际占用车位数收取相应停车费。
4.客家博览园停车场停放服务收费标准：小型车辆停放0.5小时以内（含）免费，车辆实际停放时间超过免费停放时间的，免费停放时间计入停车计费时间；0.5小时以上2小时以内（含）收费3元/辆·次；2小时后每超出1小时加收1元（超出部分不足1小时按1小时计算）；连续停放24小时累计收费不得高于12元；停车时间超过24小时的，重新按停放时间循环计费；中、大型车辆停放按照实际占用车位数收取相应停车费。


	永发改价格〔2023〕2号

永发改价格〔2023〕6号

永发改价格

〔2023〕18号

永发改价格〔2023〕19号


	价格主管部门
	区城市管理部门
	否                                                                                                                                                                               
	否
	否
	

	类型
	一级

项目
	二级

项目
	收费标准
	收费文件

（文号）
	定价部门
	行业

主管部门
	是否

涉企
	是否行政审批前置
	是否涉进出口环节
	备注

	交通服务收费
	一、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
	（二）政府全额投资建设的停车场（库、泊位）收费
	6.永定区孵化园公共停车场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停车场内小型车辆停放0.5小时以内（含）免费，车辆实际停放时间超过免费停放时间的，免费停放时间计入停车计费时间；0.5小时以上2小时以内（含）收费3元/辆·次；2小时后每超出1小时加收1元（超出部分不足1小时按1小时计算）；连续停放24小时累计收费不得高于12元；停车时间超过24小时的，重新按停放时间循环计费；中、大型车辆停放按照实际占用车位数收取相应停车费。

7.永定区北门山公园和城郊古镇幸福园小区一期大坪公共停车场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
（1）北门山公园公共停车场：停车场内小型车辆停放1小时以内（含）免费，车辆实际停放时间超过免费停放时间的，免费停放时间计入停车计费时间；1小时以上2小时以内（含）收费3元/辆·次；2小时后每超出1小时加收1元（超出部分不足1小时按1小时计算）；连续停放24小时累计收费不得高于12元；停车时间超过24小时的，重新按停放时间循环计费；中、大型车辆停放按照实际占用车位数收取相应停车费。

（2）城郊古镇幸福园小区一期大坪公共停车场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停车场内小型车辆停放0.5小时以内（含）免费，车辆实际停放时间超过免费停放时间的，免费停放时间计入停车计费时间；0.5小时以上2小时以内（含）收费3元/辆·次；2小时后每超出1小时加收1元（超出部分不足1小时按1小时计算）；连续停放24小时累计收费不得高于12元；停车时间超过24小时的，重新按停放时间循环计费；中、大型车辆停放按照实际占用车位数收取相应停车费。
8.永定区中心城区路内停车泊位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计费时段7：30（含）－21：30（含）；免费时段21：30－次日7：30免费。一类道路：30分钟（含）内免费；计费时段7：30（含）－21：30（含）1小时（含）以内3元/车位，超出1小时的，每小时加收2元/车位(不足1小时按1小时计算)；连续停放24小时最高收费限额18元/车位。二类道路：45分钟（含）内免费；计费时段7：30（含）－21：30（含）1小时（含）以内3元/车位，超出1小时的，每小时加收1元/车位(不足1小时按1小时计算)；连续停放24小时最高收费限额15元/车位。车辆实际停放时间超过免费停放时间的，免费停放时间计入停车计费时间。车辆停放时间超过24小时的，重新按停放时间循环计费。收费标准适用于小型车辆停放服务收费，中、大型车辆停放按照实际占用车位数收取相应停车费。
	永发改价格〔2024〕17号

永发改价格〔2024〕16号

永发改价格〔2023〕16号


	价格主管部门
	区城市管理部门
	否                                                                                                                                                                               
	否
	否
	

	类型
	一级

项目
	二级

项目
	收费标准
	收费文件

（文号）
	定价部门
	行业

主管部门
	是否

涉企
	是否行政审批前置
	是否涉进出口环节
	备注

	公共事业服务收费
	二、污水处理费（按经营服务性收费管理的）
	（一）居民污水处理费
	永定城区居民用水污水处理费收费标准：0.95元/吨。
	永价综

〔2016〕53号
	价格主管部门
	区住房城乡建设部门
	否
	否
	否
	

	
	
	（二）非居民污水处理费
	1.其他行业用水（除居民用水和特种行业用水外的所有用水）：1.4元/吨；

2.特种行业用水（含桑拿、洗车、足浴、纯净水业）1.6元/吨。
	永价综

〔2016〕53号
	价格主管部门
	区住房城乡建设部门
	是
	否
	否
	

	
	三、生活垃圾处理收费（按经营服务性收费管理的）
	（一）居民生活垃圾处理收费
	常住居民 9 元/月·户，单人户3元/月·人，暂住人口 3 元/月·人
	永政规
〔2024〕3号
	区人民政府
	区城市管理部门
	否
	否
	否
	

	
	
	（二）非居民生活垃圾处理收费
	1.城区范围内的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学校等按上一年度末在职人数每人每月 3元,由所在单位支出。

2.工厂、企业等按上一年度末在职人数每人每月 2元,由所在单位支出。
3.酒家、酒店、饭店等饮食业及茶馆等,按厨房餐厅(含过道及包房)为计算面积18-200 元/月。

4.宾馆、旅社,有餐饮的需按餐饮标准收费(不对外营业的减半收费)20 元/ 月,每增 1 床增收 1 元。

5.录像厅、舞厅、影剧院等 按实际面积计18-60 元/月。

6.玻璃、装潢店、水果蔬菜、理发、美容美发、作坊、鲜花、汽车、摩托车、自行车修理店等按实际面积计 15-230 元/月。

7.日用百货、食杂等其他商店服装、家用电器及其维修等按实际面积计 15-180 元/月。

8.农贸市场每个摊位9元/月，店面15元/月，生禽宰杀店（摊）30元/月。

9.小商品摊15-20元/月·个，早夜市饮食摊点25-40元/月·个，固定疏导摊点30元/月·个，临时经营、商业庆典等0.3元/平方米·天。

10.路面冲洗，造成路面滴洒漏 180-240元/车·次。
	永政规
〔2024〕3号
	区人民政府
	区城市管理部门
	是
	否
	否
	

	其他特定服务收费
	四、住房物业管理费
	保障性住房物业服务收费
	1.多层住宅（楼梯房）价格：一级0.4-0.5元/㎡·月；二级0.5－0.6元/㎡·月；三级0.6－0.7元/㎡·月；四级0.7－0.8元/㎡·月；五级0.8－0.9元/㎡·月。

2.高层住宅（电梯房）价格：一级0.7-0.8元/㎡·月；二级0.8－0.9元/㎡·月；三级0.9－1.0元/㎡·月；四级1.0－1.1元/㎡·月；五级1.1－1.2元/㎡·月。
	永发改价格〔2020〕21号
	价格主管部门会同住房和城乡建设、城市管理部门
	区城市管理部门
	否
	否
	否
	


注：上述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更新时间截止到2025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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